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以及《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7 日召开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收购海南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关于收购杭州雷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关于公司收购海南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杭州雷焰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100%股权的相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关于收购海南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 

本次收购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

产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收购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

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本次收购决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以自有资金支付现金收购海南华多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2、《关于收购杭州雷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 

本次收购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



 

 

产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收购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

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本次收购决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以自有资金支付现金收购杭州雷焰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3、关于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的独立性、选聘程序的合法性、评估假设和评估

结论的合理性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 

本次交易选聘的评估机构的程序合法合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是具

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具有胜任能力。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及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具

有独立性。 

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

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作为本次交易定

价依据的参考。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资产

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论。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

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

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评估方法选

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 

 

 

 

 



 

 

独立董事签名： 

 

                                              

   蔡建生          王佩清           钟晓明               

 二○二○年八月七日 


